
关于颁布《建立健全医院感染管理组织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布时间： 2021-05-21 来源: 医政医管局

（88）卫医字第 3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计划单列市卫生局，

有关部、委，本部直属单位：

医院是病原微生物较集中，抵抗力低的人群密集的地方，

加之化疗、放疗等手段的采用，影响病人免疫机能下降；大

量使用抗生素，引起耐药菌株增多、菌群失调；以及先进医

疗仪器广泛应用等原因，增加了消毒灭菌的难度，致使院内

感染已成为当前医疗实践的严重障碍、直接影响医疗效果。

不但增加了病人的痛苦，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为了

进一步加强管理，有效做好监控工作，现将《建立健全医院

感染管理组织的暂行办法》发给你们，请转发至县和县以上

各类医院参照实行，并将实行中的问题和意见告我部医政

司。

附件： 建立健全医院感染管理组织的暂行办法

卫生部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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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立健全医院感染管理组织的暂行办法

医院感染管理是医院管理的重要内容。为使医院病人、

职工和社会人群不受环境有害因素的伤害，提高医疗效果，

保护职工和人民群众健康，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特制订

本《办法》。

一、组织形式：三百张床以上医院设医院感染管理委员

会；三百张床以下医院设医院感染管理小组，在院长领导下，

全面负责医院感染的监控管理工作。

二、任务和职责：

1．根据“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消毒管理办法”

以及其它防止医院感染的有关规定，制定全院控制感染规

划、各项卫生学标准及管理制度。

2．负责院内感染发病情况的监测，及时发现问题提出

对策；考评管理效果，研究改进措施。

3．负责对新建设施进行卫生学标准的审定。

4．负责感染管理有关人员的业务培训。提供有关技术

咨询。

5．负责按规定向卫生主管部门填报院内感染发病情况

监测表。发生暴发流行时，立即报告。



三、组成人员：

1．委员会（小组）一般设主任（组长）一人，由主管

业务工作的副院长兼任；副主任（副组长）一至二人，分别

由预防保健科科长、护理部主任兼任；委员由医务处、内、

外、妇、儿、传染科医师，检验科主任，供应室护士长，门

诊部护士长，总务科科长等有关人员兼任。人数可视医院规

模、性质和任务而定，一般委员会不少于十人；小组不少于

六人为宜。

2．适当配备专职人员：

（1）人数以三百张床以下一人；三百至五百张床二人；

五百张床以上三人为宜，在医院总编制数内调剂解决。

（2）委员会设秘书一人，由专职人员担任。办公地点

可设在预防保健科或护理部，有条件的医院可建立感染管理

科。

（3）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应经相应的培训，掌握感染管

理等基本知识。担任感染管理的医师，要求是医学院校公卫

系毕业或临床医师经专门训练者。担任感染管理的护士，要

求正规护校毕业，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经专门训练的护师

以上人员。培训工作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统一组织。

（4）专职人员中的卫生技术人员聘任、晋升等按同类

卫生技术人员对待。



（5）专职人员职责：

（1）负责拟定全院控制感染计划并具体组织实施。

（2）执行各项监控制度，定期监测、分析、报告

发病情况。

（3）对院内感染流行及时调查分析，详细报告并

提出改进措施。

（4）协调全院各科室的院内感染监控工作，提供

业务技术指导和咨询。

（5）开展医院卫生学管理的专题研究，推广新的

消毒方法和制剂。

3.为有效地进行院内感染监控，应指定检验人员担任相

关细菌学检验工作。


